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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電腦軟體巨擘之競爭法風險 
──以批判之角度評析歐洲法院

Microsoft v. Commission案之判決 

謝國廉** 

摘 要 

本研究發現，首先，歐洲法院未能於歐盟微軟案的判決中有效證明，微

軟已然破壞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與串流媒體播放器市場的競爭秩

序。該判決已對電腦軟體製造商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大幅降低廠商競逐歐

洲市場領導地位的誘因。長此以往，若多數的高科技企業，皆憂心優異的經營

績效可能招致濫用獨占地位的處罰，因而放棄爭取市場龍頭的意願，則此發

展顯非高科技產業與消費者之福。其次，此案判決不僅未能鼓勵微軟的競爭

對手積極從事電腦軟體的研發工作，與微軟競逐市場占有率，反而可能強化

競爭對手「坐收漁翁之利」的心態，以檢舉各個電腦軟體市場領導者作為手

段，要脅已取得獨占地位的軟體製造商，就特定的軟體產品進行技術授權。 

關鍵詞：微軟案、營業秘密、濫用獨占地位、互動資訊、不可或缺的

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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